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京技管字[2001]304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开发区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规范建设市场行为，维护建设市场秩序，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京技管字[2000]第242号文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凡列入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全部或部分使用开发区财政性资金的，以及由计划、财政部门承诺还款的借款资金的建设项目，包括建筑安装工程、市政工程、装修工程、技术改造工程、翻建改建扩建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均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的管委会投资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单位必须实行业主负责制，委派项目经理，明确责权。项目班子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项目经理应掌握和熟悉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和建设程序，应有工程建设实践经验和组织、协调、指挥能力，至少参加过一个以上相同等级的工程建设项目。

二、有在职的高级工程师或具备相应资格的专业人员作技术负责人。

三、 涉及各专业的必须配备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

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可以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中介机构组成项目班子。

第四条  列入开发区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管委会投资建设项目由实施单位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必须明确所有单项工程的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和投资估算，报发展计划局审核，发展计划局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报管委会审批。

第五条  未列入开发区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项目或已列入年度计划但需要调整的项目，由项目实施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发展计划局，发展计划局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报管委会审批。

第六条  《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管委会投资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主要设备材料采购均须实行招投标制度。评标工作由开发区评标小组承担，评标小组由主管主任，建设发展局、发展计划局、财政局、建设单位各部门派二人参加，市政局、规划局按照招标内容需相应派人参加，监察局负责监督。

第七条  管委会投资建设项目实施单位对建设项目进行自行管理的，可自行编制招标文件；无能力编制的，须委托符合资质等级要求并持有营业执照的建设工程招投标咨询服务机构代编。

第八条  管委会投资建设项目公开招标后，建设单位须将所有报名的投标企业名单进行公示，征求各方意见后，将结果报告评标小组。同时，所有报名的投标企业需向开发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提交营业执照、资质等级、投标卡和项目经理证原件进行资质审查，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将根据开发区施工企业准入规定和资质审查情况，确认其投标资格。

第九条  开发区评标小组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结合公示结果对具有投标资格的施工企业进行筛选，择优确定入围名单。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开标前必须按照建设部和北京市的有关规定，完成开标前的各项工作。没有按照规定编制招标文件和工程标底的工程，不得开标。

第十一条  对管委会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单位的评定，应当实行定量制评标原则，以《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定量制评标暂行办法》为依据，结合工程项目的特殊要求，由开发区评标小组事先制定评标原则。评标原则一经确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

第十二条  评分表中技术标评分由专家评定，经济标评分由评标小组评定，综合考评分由建设单位评定，最后评标小组计算综合得分，按照最高分中标的原则，确定中标单位。

第十三条  开发区参加投标的施工企业资质必须符合该工程项目对企业资质的要求。每家投标企业只得确定一个项目班子代表企业法人参加资质审查并投标。专业施工企业可按规定从事工程分包，但必须由开发区建设局对其进行资格审查。

第十四条 《暂行办法》中规定报发计局、财政局备案的合同，建设单位须在合同签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手续。

第十五条  管委会投资建设项目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有关档案。从项目规划到工程竣工等各环节的文件资料，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收集、整理，报开发区档案室存档，由开发区档案室出具竣工资料存档证明。其中的市政工程，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市政局的要求，提供竣工资料电子文档。

第十六条  管委会投资建设项目建成后，必须按照（2000）质监总站第36号文件规定，到北京市质量监督总站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结算后，报开发区财政局审批。依据批准后的竣工结算和竣工资料存档证明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最后到开发区规划土地环保局办理产权手续。

第十七条  各专业公司和有关职能部门必须保证工程的完整性，不得分解工程，不得强迫建设单位使用指定的施工单位承包专业工程。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开发区建设发展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二OO一年五月八日
